企业向当地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需提交的材料包括：
（1） 申请对欧盟出口监控纺织品企业资质登记表；
（2） 本年度或上年度工商、税务年检合格证；

（3） 企业税务登记证（副本）或其它一般纳税人证明文件；

（4） 企业近期办理的社会保险登记证；

（5） 当地税务部门出具的近期企业纳税证明；

（6） 生产企业（主要指印染企业）环保达标的有关证明。

上述材料除（1）需提供正本外，其余均为复印件。

